
中化蓝星安迪苏动物营养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15万吨/年固体蛋氨

酸项目详细设计及管理服务二次招标公告

PM网编号：P20230816-20-24-0047

招标编号：0747-2460SCCJS476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化蓝星安迪苏动物营养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固体

蛋氨酸项目已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化蓝星安迪苏动物营养科技（泉州）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详细设计及管理服务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

参加投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招标项目：中化蓝星安迪苏动物营养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15万吨/年固体

蛋氨酸项目详细设计及管理服务。

建设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泉惠石化工业区。

建设规模：15万吨/年固体蛋氨酸。

招标范围：中化蓝星安迪苏动物营养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15万吨/年固体

蛋氨酸项目详细设计及管理服务工作，包括根据已经批准的基础工程设计文件及

各设计专篇，各专业出具满足详细工程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的详细工程设计文件

（含满足后期招标深度要求的施工图设计、技术规格书、材料表、报审报批所需

专项设计方案及竣工图文件等），提供施工技术支持服务，包括设计技术交底、

解决施工、试车、验收过程中的设计技术问题、设计变更以及相关配合服务等；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及文件、项目计划编制跟踪管理、费用报告编制、采购及分包

管理服务、施工管理服务等，详见招标文件发包人要求及相关附件。

详细设计期限：14 个月。管理服务周期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计，至本项

目通过竣工验收止。

质量标准：合格，详细设计文件内容和深度应满足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相

关现行设计规范要求，满足中国中化、建设单位及所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

工程设计深度及质量要求，必须通过相关有关部门的审查和批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

（1）投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2）投标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有效的）

或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资质（有效的）或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专业

甲级资质（有效的）；

3.2财务要求

投标人应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提供近三年（2020 年至 2022年）经第三方审

计无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

且近三年均为盈利状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3业绩要求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承担过项目总

投资规模 30 亿元及以上的工业项目详细设计或 EPC项目中设计部分或 EPCM项

目设计部分相关业绩；提供的资料需明确上述业绩要求相关内容，业绩需提供合

同协议书复印件及其它相关证明材料（如有）并加盖公章，否则将不予认可。

3.4项目负责人要求

（1）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有效的）或高级工程

师；

（2）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

之日起已超过 5年的（采用承诺书的形式，格式见招标文件附件）。

（3）项目负责人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设计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的正式员工，须提供资格证书、与单位签订的劳动

合同及投标截止时间前 6个月（2023年 8 月至 2024 年 1月）的社保证明（复印

件加盖公章），具备中英文双语的沟通交流能力并承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未经招

标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3.5 至投标截止时间，投标人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须提供“信

用中国”查询结果网页截图。

3.6 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



故等违法违规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提供承诺书（格

式自拟）；

3.7本次招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3.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9 投标人须取得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入网供应商资格并在中国化工集团项目

管理信息系统注册报名成功有效，注册报名网址为 http://pm.chemchina.com。

4.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投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获取时间：2024年 3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8日。

5.2 获取方式：联系招标代理公司获取招标文件。

5.3 未在招标代理公司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其投标文件将予以拒

收。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4 年 3月 29 日

9:30，地点为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 159号正太中心大厦 B 座 1901 室第三会议室。

6.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

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7. 开标时间及地点

7.1开标时间：2024年 3 月 29日 9:30。

7.2开标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 159号正太中心大厦 B 座 1901 室第三会

议室。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化工集团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pm.chemchina.com/)

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告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9. 廉洁提示信息及投诉举报方式

为保证采购活动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防止违法、违纪和违规行为发

生，招标人和投标人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均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各方的廉

洁从业规定。投标人若发现招标人相关部门或人员有任何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有权向招标人纪检部门举报：

举报电子邮件：xiongxiong@adisseo.com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中化蓝星安迪苏动物营养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举报电话:010-83923267。

10.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化蓝星安迪苏动物营养科技（泉州）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泉惠石化工业区

联系人：高雪峰

联系电话：025-5768 8091

邮箱：xuefeng.gao@adisseo.com

招标代理机构：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 159号正太中心 B座 19楼

联系人：王平安、徐健溶

联系电话：15961324322、18261380906

邮箱：wangpingan01@sinochem.com、bid.picsar@adiss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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